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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林、农牧、农

林渔业）、农机、畜牧、兽医、农垦、乡镇企业、渔业厅（

局、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部机关各司局，

有关直属单位：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将于11月1日起正式实

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出台，不仅填补了我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法律空白，而且为新时期推进我国现代

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础。为做好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贯彻实施工作，现通知如下： 一、统

一思想，全面提高对贯彻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认识 

贯彻实施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是新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

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各级农业部门一定要充分认识贯彻实

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重大意义，增强做好各项工作的

紧迫感和自觉性。 （一）贯彻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是坚持科学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

实要求。我国农业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资源和市场对农

业发展的约束增强，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要求提高。

贯彻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公

众健康放在突出位置，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和农业等有关部门

以及农产品生产、销售等方面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中的责

任，将有利于依法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升全社会农

产品质量安全的法制水平，为促进高产、优质、高效、生态



、安全农业发展，推动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

坚实支撑。 （二）贯彻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是保障

农产品消费安全，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保障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是对

人民高度负责的具体体现。贯彻落实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产地、生产、包装和标识以及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方面的

法律规定，必将进一步规范农产品生产、销售行为和市场秩

序，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更加有效地保障

消费安全，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